表1  2025年第四季度环评文件复核成绩
	序号
	项目名称
	编制单位
	环评类型
	质量评分

	1
	年产差别化锦纶长丝6万吨产品质量提升项目
	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8.5

	2
	福建欣宇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副产品加工项目
	福建星月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6.5

	3
	福州隆建珠宝首饰有限公司黄金首饰生产加工项目
	福建绿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6

	4
	塑料包装用品生产扩建项目
	福建诚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5.5

	5
	福建省连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体度弃物资源化处置及再生利用制备环保新型建材项目
	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报告表
	64

	6*
	福州国重慧民医学检验实验室项目
	福建诚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4

	7
	福清市珑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电脑显示器锌合金支架100万个，铝合金支架350万个项目
	深圳市晟筠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3

	8
	福建省兴春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包装生产品生产线项目
	福建新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表
	62.5

	9
	国能（福州）热电有限公司福清市白鸽山35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厦门中集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报告表
	54


项目序号中带*为告知承诺制项目，其余为审批制项目

表2  复核不合格的环评文件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编制单位
	编制

主持人
	环评类型
	质量评分
	主要问题
	判定依据

	1
	国能（福州）热电有限公司福清市白鸽山350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
	厦门中集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沈怀启
	报告表
	54
	1、光伏组件清洗废水直接排入水塘，未说明废水相应排放污染物应执行的排放标准；

2、报告有的地方有表述光伏区位于池塘养殖区域，如果池塘存在鱼类养殖（报告现状调查遗漏鱼类养殖调查内容），鱼类养殖池塘水质应执行《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报告也没有说明）；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一) 评价因子中遗漏建设项目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或者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相关污染物的。
3、附件2项目备案表明确指出，项目集电线路接至新建220KV升压站，应该说集电线路属于该项目的组成部分；项目环评委托书上也没有说明集电线路不属于项目组成，应补充线路评价内容；环评报告指出（送出线路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属于遗漏项目组成内容；

4、未评述光伏区、升压站设置临时施工场地情况，未开展土石方开挖、充填或弃方量等评述，未开展施工过程的土石方量平衡分析等；

5、本项目选用 106 台 3300kVA，华变植物油变，每11台 300kW 组串式逆变器台接入1台箱式变压器。本项目设置箱式变压器，分散于各个光伏区。箱式变压器使用植物油进行冷却，并大部分布置在坑塘水面上；未说明植物油名称及主要成份；包括未说明运行过程植物油使用方式及过程，如植物油是否存在更换、更换周期等；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三)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的。
6.项目作为规模较大的光伏发电项目，占用白鸽山垦区面积达5540亩，但报告未对主要建设环境，即：白鸽山垦区历史沿革、总面积规模和设施、主要养殖种类、水资源及排纳河道性质（是否感潮河道）及注入海湾等情况进行调查。由于评价范围要素和环境敏感目标识别不全，因此，造成整个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不全，对水产养殖、以及水质和水生生态影响分析方面缺漏太多。

7.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光伏发电区、升压站和储能站，三个功能区分别占地面积、性质、以及占地现状等未调查描述，且没有大比例清晰图件；因此，导致对整个工程内容的环境影响类型、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等产污环节及源强的分析欠缺，影响到项目运营对水生生态环境和水产养殖影响分析报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措施的针对性不足，影响报告质量。
8、项目在养殖围塘内开展施工，施工时对养殖围塘取排水口进行封闭，桩基施工采用水上打桩机依次对各围塘内进行打桩施工，未核算施工过程养殖围塘产生的悬浮物排放情况：

9、项目清洗过程为间断性清洗，使用喷雾式水枪和清水进行，主要污染物为 COD、氨氮、总磷和 SS。但报告未核算光伏板间断性清洗用水量和排水量，未说明清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氨氮、总磷和 SS排放浓度等，未说明废水如何收集、排放去向等；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 (四) 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不全或者错误的；(五)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相关环境要素现状调查与评价、区域污染源调查内容不全或者结果错误的。
10、升压站电磁环境类比对象不具有可比性，类比监测结论可类比不明确：未结合类比对象总平面布置、占地面积、架线型式、架线高度、电气形式、母线形式、环境条件及运行工况等因素，未明确说明引用的监测数据类比的合理性，作为类比对象的可比性表述不清。

11、对升压站运营期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采用贡献值和背景值叠加的评价方法，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2-2021)第8.5.2款“预测和评价建设项目在运营期厂界（场界、边界）噪声贡献值，评价其超标和达标情况”的要求。

12、本项目选用 106 台 3300kVA，箱式变压器使用植物油布置在坑塘水面上，未开展植物油更换等泄漏对鱼塘水体的环境风险评价。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九）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或者结果错误，或者相关环境要素、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的；
13、由于报告工程概况和工程分析中对工程施工方案、施工组织、拟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未进行详细说明，如升压站、储能站软基处理、大量淤泥的临时堆放，光伏板架设桩基础施工、电缆敷设的路径和开挖方法、施工机械、各施工场地的布局、具体功能及拟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等没有清晰详细介绍，造成产污环节、影响范围等分析不全，影响环境影响分析预测结论。

14、未明确光伏板占地总面积中，光伏板实际覆盖水面投影面积及占比（是否超过管理部门要求的小于40%的），影响分析也未充分考虑局部大面积光伏板覆盖水面，对养殖区水动力、养殖环境、光伏板下小环境光照、温度、气流等小生态系统改变，对水生生态和养殖生物环境的影响等基本没有分析，对主要养殖种类鳗鲡的影响也没有分析，影响环境影响结论。

15、整个工程规模较大，对区域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生生态环境和渔业养殖环境影响较大，虽然为报告表项目，但报告编制主要环境问题、环境影响因素、施工期和运营期产污环节、针对性污染控制措施等均过于简单，编制质量未到达相应要求，不能支撑评价结论。
16、设置箱式变压器使用植物油，考虑箱式变压器使用植物油大部分区域为坑塘水体水面上，未说明植物油可能泄漏对坑塘水环境（包括生态环境等）造成环境风险及防控措施。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中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十) 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一）、（三）、（四）、（五）、（九）、（十）


